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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PA 第五份補充協定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

許慧瑜  [2008年 8月]

2 0 0 8 年 7 月 2 9 日，國家商務部與香港財

政司在香港簽署了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

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(簡稱 C E PA)補充

協定五。此項協議的簽署將進一步推動和

深化粵港奧地區的經貿合作，特別是對香

港服務業進入內地給予了新的優惠政策。

C E PA 第五份補充協議更推出以廣東省為先行先試的措施，不僅為香港服務業進

入內地市場發展創造了商機，更為內地省份 (特別是廣東省 )通過香港專業的服務

和國際化的經驗來發展業務提供了方便，從而進一步加深相互間的合作往來，

鞏固香港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的地位。

根據該協議，本港 1 7 個服務業赴內地經營的門檻將進一步降低。內地亦將新增

2 9 項開放措施，其中對會計、建築、醫療、人員提供與安排、印刷、會展、分

銷、環境、銀行、社會服務、旅遊、海運、航空運輸、公路運輸和個體工商戶

1 5 個領域，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採取簡化審批程式及放寬市場准入條件。經營

範圍和經營地域等措施，同時放寬新增兩個服務領域的進入條件，分別是採礦

和勘探服務。一系列的開放措施將于 2 0 0 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。

CEPA 第 五 份 補 充協 議部分 開 放措 施

行 業 開 放 措施

旅 遊  深 圳 外省 居民 可參 加旅 行團 到 迪士 尼作 即日 定點 旅遊 。

 港 人 可參 加內 地導 遊人 員資 格 考試 。

醫 療  香 港 醫 生 在 廣 東 省 可 獨 資 形 式 設 立 門 診 部 ， 投 資 額 並 不 設 限

制 。

 香 港 醫生 可透 過認 証免 試方 式 取得 內地 《醫 療資 格證 書》。

會 計  延 長 《臨 時執 行審 計業 務許 可 證》 的有 效期 至 5 年 。

 在 香 港 、 深 圳 及 東 莞 設 置 專 門 考 場 ， 供 香 港 居 民 參 加 內 地 會

計 專 業考 試。

社 會 服務  香 港 社會 服務 機構 可在 廣東 省 開設 殘疾 人士 福利 機構 。

建 築  港 人 在 內 地 以 合 資 形 式 設 立 建 設 工 程 設 計 企 業 時 ， 其 內 地 合

營 者 出資 總額 比例 不受 限制 。

採 礦  (新 增 領 域 )  港 人 可以 合作 形式 在內 地從 事 開採 石油 和天 然氣 業務 。

勘 探  (新 增 領 域 )  港 人 可以 獨資 形式 在內 地進 行 鐵、錳、銅 的勘 探和勘 察 業務。

如 需 瞭 解 更 多 相 關 優 惠 政 策 的 資 訊，歡 迎 與 我 們 的 專 業 團 隊 聯 繫。本 所 稅 務 及 商 業 諮 詢 部 門 專
項 負 責 中 港 稅 務 策 劃、涉 及 中 港 澳 臺 跨 境 業 務 諮 詢、上 市 前 稅 務 檢 討、企 業 重 組、協 助 解 決 實
地 審 核 及 稅 務 調 查 等 工 作，並 爲 不 同 類 型 客 戶 包 括 金 融、建 築、地 産 發 展、電 腦 資 訊、演 藝 人
士 、 專 業 人 士 、 零 售 、 批 發 及 工 商 製 造 業 等 提 供 服 務 。


